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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輔具資源中心輔具租借服務及管理實施計畫 
中華民國 107年 5月 1日中市社障字第 1070047420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13年 12月 2日中市社障字第 1130171463號函第一次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社會局(以下簡稱本局)為促進輔具資源

再利用，並提供輔具使用者多元取得輔具管道，設置臺中市輔具資

源中心(以下簡稱輔具中心)辦理輔具租借服務及管理，特訂定本計

畫。 

二、輔具租借服務應為短期使用、急用或臨時性需求，若有長期使用輔

具需求者，可經輔具中心評估使用輔具贈與服務，或依「身心障礙

者輔具費用補助辦法」規定申請補助。 

三、申請租借輔具須經輔具中心專業評估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如經評

估認無輔具使用需求或不適宜使用該項輔具者，輔具中心得拒絕其

申請： 

(一)有輔具使用需求之身心障礙者、接受長期照顧服務者或一般民

眾。 

(二)社福團體、機構或公務機關因辦理活動等業務需要，需短期借用

輔具者。 

(三)租借發電機者限因疾病需要使用維生器材(如呼吸器、氧氣製造

機、血氧監測儀、化痰機、咳痰機、抽痰機及電動拍痰機)。 

(四)租借爬梯機者限實際居住本市確實有上下樓困難之身心障礙

者、失能老人或一般民眾。 

四、申請租借輔具之優先順序如下： 

(一)設籍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且列冊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之身

心障礙者。 

(二)設籍本市且列冊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之一般民眾 

(三)設籍本市且未列冊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之身心障礙者。 

(四)設籍本市且經核定已使用本市長期照顧服務者。 

(五)本市因辦理活動等業務需要之社福團體、機構或公務機關。 

(六)設籍本市且實際有輔具使用需求之一般民眾。 

(七)未設籍但居住於本市且實際有輔具使用需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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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請輔具租借應依下列規定檢附文件： 

(一)符合第三點第一款申請者，其中身心障礙者須持輔具使用者本人

身心障礙證明，一般民眾須持輔具使用者本人身分證、健保卡或

其他身分證明證件，查驗後歸還；低收入戶或中低收戶者另須檢

附輔具使用者本人列冊之當年度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供

留存備查。 

(二)符合第三點第二款申請者，由團體、機構或公務機關出具公文及

活動計畫書。  

(三)符合第三點第三款申請者，依本點第一款辦理；如未曾受領臺中

市政府衛生局「身心障礙者醫療復健所需醫療費用及醫療輔具補

助辦法」補助者，應另檢具使用維生器材相關證明(如本局「居

家身心障礙者使用維生器材及必要生活輔具用電優惠」核定通知

書、診斷書或使用維生器材照片等)。  

(四)租借租借氧氣鋼瓶或氧氣製造機者，須檢附三個月內醫生診斷證

明書，內容須載明有該項輔具需求。 

六、租借輔具須酌收租金及保證金，租借項目及費用標準表由本局另定

之。 

七、申請租借輔具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申請者透過電話或線上預約租借，經確認預約成功次日起二個工

作天內完成繳費及取件程序，如逾期未完成，取消當次租借申請

項目並結案。 

(二)租借發電機應於天然災害發生前或停電前後，並於輔具中心服務

時間提出申請，如經本府宣布停止上班，即不受理租借申請。 

(三)租借發電機限居家使用，每位使用者限租借一台，需自備並自行

更換機油及汽油等耗材。 

(四)初次申請租借爬梯機者應由輔具中心評估人員進行到宅評估，經

評估符合者，由輔具中心對實際操作者實施至少一小時之教育訓

練並認證通過後，簽立爬梯機租賃權益責任同意書。 

(五)考量使用安全性，前款經教育訓練之操作者應為十八歲以上、七

十歲以下具操作能力且無突發性疾病者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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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爬梯機租借期限為一個月，其餘輔具租借期限最多為六個月，如

達期限仍有續租借需求，應由租借者或受委託人於租借日到期前

五個工作天內向輔具中心辦理續租借事宜，且續租借期間以一個

月為限。 

八、輔具中心提供租借，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受理輔具租借應依第四點優先序位及預約申請日期，以電話逐一

聯繫申請人，若申請人已無需求或於不同時段電話聯繫三次皆未

有回應(復)，視同無須服務，取消當次租借項目並結案。 

(二)提供輔具租借服務應依「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基準表」相關

規定評估使用者身體狀況，需評估項目應由輔具評估人員進行評

估，免評估項目可由輔具中心專職人員辦理。  

(三)提供本市社福團體、機構或公務機關因業務需要所借用之輔具，

輔具中心得視活動計畫書內容及實際庫存量評估可提供數量。 

(四)輔具中心因無庫存可提供租借服務時，應先查詢、調度其他有該

租借標的之輔具中心，並協助申請人進行預約登記，以達到輔具

流通功效。 

九、租借輔具之運送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租借輔具以自行運送為原則，若為大型輔具(如居家用照顧床)，

且租借者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者，可由輔具中心協助運送。 

(二)本市社福團體、機構或公務機關因業務需要，可免費借用輔具，

除本局主辦之活動外，租借輔具應自行運送。 

十、輔具租借期間，租借者應妥善保管及使用，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租借者不得私自將輔具移轉或另借他人，如經查獲有不當轉借、

轉贈(售)之情事，除沒入保證金外，輔具中心得拒絕其再次申請。 

(二)輔具於租借期間損壞，經輔具中心確認為外力、惡意破壞或人為

操作不當所導致，如由租借者自行維修，仍需由輔具中心檢測使

用功能；或由輔具中心評估維修，所需材料費用由租借者負擔。 

(三)如經確認損壞情形無法修復或遺失者，結算租金後沒入保證金。 

(四)租借發電機者如未依輔具中心說明操作致發生人身安全或財產

之損失，由租借者及實際操作者自行負擔相關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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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爬梯機限由經教育訓練之操作者使用，如由非經訓練之操作者及

未依教學方式正確使用，所產生之損害及相關責任由租借者及操

作者共同負責。 

十一、輔具中心應定期追蹤租借者輔具使用情形，除爬梯機外，租借後

第三個月以電話確認，如有必要則進行家訪，租借至第五個月時

再度進行電訪追蹤使用情形，並確認是否尚有使用需求。 

租借者應於租借期間配合輔具中心不定期追蹤，如有無故拒絕或

無法連絡者，輔具中心得拒絕其再次申請。 

經輔具中心評估使用輔具贈與服務者，其追蹤準用本規定辦理。 

十二、租借輔具歸還及保證金退還方式，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歸還時應自行運送輔具，並持原保證金收據至輔具中心辦理歸還

手續，經輔具中心檢測輔具外觀及功能正常且無損壞或遺失配件

後，即無息退還保證金。 

(二)若原租借時由輔具中心協助運送輔具者，應配合輔具中心作業期

程，保證金則需待輔具返回輔具中心，經檢測正常後始得退還。 

(三)輔具租借到期未依規辦理續租(借)手續者，輔具中心於到期當月

以電話做第一次催還提醒，後續每週做電話催還，經三次催還未

果者，以書面通知催還，倘仍未於通知期限內返還者，輔具中心

得對租借者進行家訪，如確認已無輔具需求得立即回收輔具，所

衍生之費用由租借者自行負擔。 

(四)輔具中心依前款流程辦理仍未歸還者，除沒入保證金外，得拒絕

其再次申請。 

十三、輔具中心於租借者歸還輔具後，應依輔具清潔消毒作業流程進行

清潔消毒、保養及功能檢測，如有損壞無法修復或其他原因導致

輔具功能喪失或異常者，再依財產管理規定辦理報廢事宜。 


